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以

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基于实

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陈艳、刘璇及第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李元梅因离职已失去公司股权激励资格，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 68,665 股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第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回购价格

分别调整为 9.8644 元/股、13.6353 元/股。 

经核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1、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前提下，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公司已建立了全面的风险控制措施，有效地防范公司投资风险，保证

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3、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五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三、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独立意见 

1、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可能涉及大量的外币业务（包括贸易

项下外汇资金收付、外币融资风险敞口业务、海外外币净资产风险敞口业务

等）。在全球经济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公司及子公司必须进行合理有效的风险

管理才能确保实际业务的稳健发展。 

2、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能够有效规范衍生品

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3、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18 年度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量不超过 70

亿美元。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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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2 日 




